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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

 

天职业字[2016]10468-4 号 

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后附的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慧农业”）编制的《江

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进行了专项审核。 

一、管理层的责任 

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《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1号—业绩预告及定期报告披露》（2015

年1月9日修订）的有关规定，编制《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，

并保证其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，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完整的实物证据、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、口

头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，是智慧农业董事会的责任。 

二、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

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，对《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实

现情况的说明》发表审核意见。我们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—历史财务信息

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》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，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

则，计划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《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是

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。在执行审核工作的过程中，我们实施了检查会计记录、重新计算相关

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我们相信，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。 

三、审核意见  

我们认为，智慧农业编制的《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

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《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1号—业绩预告及定期报告披露》（2015年1

月9日修订）的有关规定，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智慧农业业绩承诺完成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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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

本审核报告仅供智慧农业2015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·北京 

二○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张   坚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周   俊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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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

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1号—业绩预告及定期报告披露》（2015

年1月9日修订）的有关规定，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

编制了《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》。 

一、收购明鑫煤炭对应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

1、交易基本情况 

（1）本次交易简介 

2012年10月10日，本公司与新疆东银能源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银能源”）签署《巴里坤哈

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》。公司以自筹资金9亿元收购东银能源持有的巴里坤哈

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明鑫煤炭”）100%股权。 

公司与东银能源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，且东银能源董事长崔卓敏女士系本公司董事，根据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东银能源为公司关联法人，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基于评估基准日2012年6月30日，对标的资产明鑫煤炭进行了评估，并出具

了中和评报字（2012）第KMV1164号《资产评估报告书》。资产基础法中采矿权的评估另行委托陕西中和

同盛矿业权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。经评估，拟购入标的资产明鑫煤炭100%股权的评估价值为94,855.04

万元。 

中航证券有限公司针对该项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，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，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

公司扩大业务规模，提升经营实力，增强持续竞争力和盈利能力。 

（2）本次交易的审批及执行情况 

2012年10月10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

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2012年10月30日，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

有限责任公司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2012年11月15日，明鑫煤炭完成工商变更，其100%股权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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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

（1）业绩承诺情况 

针对本次交易，转让方东银能源承诺：若明鑫煤炭2013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8,000万元、2014年实

现的净利润低于9,000万元、2015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9,000万元，转让方承诺以现金补足利润差额，并

在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给明鑫煤炭。 

2014年10月23日，公司与东银能源签订《利润补偿协议》，协议约定：若明鑫煤炭2014年实现的净

利润低于9000万元、2015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9000万元，东银能源承诺以现金补足利润差额，并在明鑫

煤炭年度审计报告出具日后30日内支付给本公司，作为本公司收购明鑫煤炭100%股权价款的调整。 

（2）业绩实现情况 

明鑫煤炭2015年度净利润为-31,550,034.34元，未实现业绩承诺金额9000万元。 

3、2015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

（1）在市场需求不旺、产能建设超前、进口规模较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，2015年国内煤炭行业运

行形势严峻，煤炭市场供大于求，煤炭价格下滑，煤企效益下降。明鑫煤炭亦受行业趋势影响，企业经

营压力加大。 

（2）2015年，因销售价格继续下滑，销量下降，单位成本降低幅度无法抵销销售价格下降影响等

原因，明鑫煤炭经营业绩同比下降。 

故基于上述因素，明鑫煤炭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。 

4、公司管理层针对本次明鑫煤炭业绩承诺未实现采取的具体措施 

（1）公司将督促转让方东银能源执行《利润补偿协议》约定，在约定时间内补偿该等差额。 

（2）2016年，公司将及时跟踪煤炭行业运行态势，并在采掘工艺、产品成本、市场开拓等方面加

大力度，积极应对煤炭行业变化，努力提升明鑫煤炭盈利能力。 

5、业绩承诺补偿情况 

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明鑫煤炭2014年度审计报告（天职业字

[2015]9827号），明鑫煤炭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24,272,030.81元，未能实现《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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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》中对于公司2014年的利润承诺,差额为65,727,969.19元。按照约

定，东银能源应以现金65,727,969.19元对公司进行补偿。 

截至2015年5月13日，明鑫煤炭收到东银能源支付的2014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65,891,494.42元，至

此，东银能源对明鑫煤炭2014年度业绩承诺的补偿履行完毕。明鑫煤炭收到的2014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款

计入资本公积，对公司利润无影响。 

二、收购上海农易对应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

1、交易基本情况 

（1）本次交易简介 

2014年8月2日，公司与西藏德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西藏德尚”）、常州金

陵华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常州华软”）、杭州杭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杭州杭软”）、占锦川正式签署《上海农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“股权转让协议”）,公司以自筹资金1.14亿元收购西藏德尚、常州华软、杭州杭软分别持有的上海农易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农易”）40%、14.81%、5.19%股权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沃克森（北京）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基于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，对标的资产上海农易进行

了评估，并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[2014]第0159号《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上海农易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产组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》。经评估，拟购入标的资产上海农易60%股权的评估价值

为11,806.03万元。 

（2）本次交易的审批及执行情况 

2014年8月4日，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收购上海农易信息技术有

限公司60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2014年9月28日，上海农易完成工商变更，其60%股权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。 

2、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

（1）业绩承诺情况 

针对本次交易，转让方西藏德尚承诺：若上海农易2014年实现的净利润（净利润为上海农易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净利润，下同）低于1,200万元、2015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1,350万元、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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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实现的净利润低于1,600万元，转让方西藏德尚承诺以现金对受让方进行补偿，补偿金额为上海农易

当年承诺净利润与实际净利润的差额的3倍，即，补偿金额=（承诺净利润─实际净利润）×3。 

 

（2）业绩实现情况 

上海农易2015年度净利润（净利润为上海农易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并报表净利润）为1,658.03

万元，占相关重组交易方承诺业绩1,350万元的122.82%，实现了业绩承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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